
臺北市政府 92.12.24.  府訴字第０九二二七六六二五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右訴願人因廢止計程車運輸合作社社員營業執照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九十二年七月三

十一日北市交監字第０九二三七一四五五００號函之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五十日內另為處分。

　　　　事　　實

　　緣訴願人係在○○僑，前以 xx-xxx號營業小客車申請加入計程車運輸合作社，經臺北市

監理處八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北市監四字第八七六一七六五五００號函准予加入臺北市○○

計程車運輸合作社，並由原處分機關發給北市交監合字第０００七三０三號計程車運輸合作

社社員營業執照。嗣訴願人重購新車，申請重領汽車牌照時，原處分機關認訴願人未設籍於

本市，不符臺北市計程車運輸合作社社員申領牌照作業準則第三條及計程車運輸合作社設置

管理要點臺北市補充規定第二點規定，不應准許加入計程車運輸合作社，乃依汽車運輸業管

理規則第九十六條第三項規定，以九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北市交監字第０九二三七一四五五

００號函廢止前所核發之北市交監合字第０００七三０三號計程車運輸合作社社員營業執照

。訴願人不服，於九十二年八月十八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公路法第三十九條之一規定：「計程車牌照應依照縣、市人口及使用道路面積成長比

　　例發放。優良駕駛申請個人牌照之發放，不適用於前項規定。」第七十九條第五項規定

　　：「汽車及電車運輸業申請資格條件、立案程序、營運監督、業務範圍及營運應遵守事

　　項與對汽車及電車運輸業之限制、禁止事項及其違反之罰鍰、吊扣、吊銷車輛牌照或廢

　　止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之條件等事項之規則，由交通部定之。」

　　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一條規定：「本規則依公路法第七十九條規定訂定之。」第九十

　　三條之一規定：「申請參加計程車運輸合作社為社員者，除應持有有效之營業小客車駕

　　駛人執業登記證外，並應符合規定資格。計程車運輸合作社及其社員均應遵守計程車運

　　輸合作社營運秩序之管理規定。第一項社員資格及前項管理規定，由中央及直轄市公路

　　主管機關會商該管合作主管機關分別定之。」第九十六條第三項規定：「計程車運輸合

　　作社社員退出合作社或喪失社員資格時，該社員之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及牌照應予註銷

　　。......」

　　計程車運輸合作社設置管理要點第十四點規定：「前點以外之計程車運輸合作社社員之



　　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及牌照，各該合作社應檢具社員名冊向該管公路監理機關申領。前

　　項社員退出合作社或喪失社員資格時，該個人之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及牌照應依汽車運

　　輸業管理規則第九十六條之規定予以註銷。」第十九點規定：「各省（市）公路主管機

　　關對轄區內計程車運輸合作社之申設與運作，應訂定輔導與管理之相關規定。......」

　　臺北市計程車運輸合作社社員申領牌照作業準則第一條規定：「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為管理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計程車運輸合作社社員之車輛牌照發放作業，特

　　訂定本準則。本市計程車運輸合作社社員車輛牌照發放之管理，依本準則之規定；本準

　　則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第三條規定：「計程車駕駛人具備下列資格者，

　　得加入本市計程車運輸合作社，並委由計程車運輸合作社辦理本準則相關事項：一、設

　　籍本市者。二、持有職業駕駛執照者。三、領有本市營業小客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或

　　已取得本市執業登記講習證明或測驗合格證明，尚未領證者。」

　　計程車運輸合作社設置管理要點臺北市補充規定第一點規定：「本補充規定依『公路法

　　』第三十九條之一及『計程車運輸合作社設置管理要點』（以下簡稱管理要點）第十九

　　點之規定訂定。」第二點第一項規定：「計程車運輸合作社社員資格如左：......（三

　　）設籍本市並領有本市營業小客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者。......」第四點第一項規定：

　　「計程車運輸合作社社員在執業中因死亡、自請退社、不具第二點之資格、有第三點之

　　情事或違反第十點之規定而喪失社員資格者，由本市公路監理機關逕行撤銷其汽車運輸

　　業營業執照及吊銷車輛牌照，並通知本市合作社主管機關。」

　　本府九十一年七月四日府交三字第０九一０六八二三五００號公告：「主旨：公告本府

　　主管業務委任事項，並自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起生效。......公告事項：本府將下列業務

　　委任本府交通局，以該局名義執行之。......（二）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中有關本府權

　　限事項。......」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

　　訴願人為在臺出生的韓僑第二代，受過臺灣的國中、高中教育，且具有中華民國政府各

　　機關單位之相關證明文件，證實訴願人確實居住在臺北市。訴願人早於八十七年五月二

　　十七日加入臺北市松美計程車運輸合作社，且於同年五月二十八日領得　xx-xxx號牌照

　　開業，今訴願人依原處分機關規定重購車輛汰舊換新，欲重領牌照時，臺北市監理處卻

　　不准訴願人領牌。訴願人不服原處分機關僅依臺北市計程車運輸合作社社員申領牌照作

　　業準則之規定，不考慮訴願人已入社在前，亦未考量訴願人購車待領之生計問題，況訴

　　願人之舊車牌照繳銷時，臺北市監理處亦於異動登記書上蓋有兩年內遞補車額之印記。

　　據訴願人了解，在韓國的華僑也有申領個人牌照在韓國各地營業者，如漢城、大邱、釜

　　山等地，請准予恢復訴願人之社員資格，准予重新領牌。

三、卷查本件訴願人前經臺北市監理處八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北市監四字第八七六一七六五



　　五００號函准予加入臺北市○○計程車運輸合作社，並由原處分機關發給北市交監合字

　　第０００七三０三號計程車運輸合作社社員營業執照。嗣訴願人重購新車，爰將舊車號

　　xx-xxx號之牌照繳銷，向臺北市監理處申請重領汽車牌照，原處分機關認訴願人係在華

　　韓僑，未設籍於本市，不符臺北市計程車運輸合作社社員申領牌照作業準則第三條及計

　　程車運輸合作社設置管理要點臺北市補充規定第二點規定，不應准許加入計程車運輸合

　　作社，乃依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九十六條第三項規定廢止前所核發予訴願人之計程車

　　運輸合作社社員營業執照，尚非無據。

四、惟查本件訴願人係外籍人士，並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九十年六月八日臺九十勞職外字第

　　０二二二二八一號函許可其在中華民國境內工作；按依戶籍法第一條規定：「中華民國

　　人民戶籍之登記，依本法之規定。」訴願人非我國人民，即無法登記戶籍於本市，則如

　　何適用臺北市計程車運輸合作社社員申領牌照作業準則第三條及計程車運輸合作社設置

　　管理要點臺北市補充規定第二點第一項所定「設籍本市」要件，即有究明空間。細究前

　　開設籍本市之限制，其規範意旨係為行政管理所需，認設定戶籍於本市者，有設定住所

　　、久住於本市之意思及行為；本件訴願人係外籍人士，依法不得設定戶籍於本市，但若

　　其有設定住所於本市之事實，是否得認其符合規範意旨？即有審酌之必要。又外籍人士

　　得否於我國工作，就業服務法等相關法令設有一般性限制，至於外籍人士得否加入計程

　　車運輸合作社，公路法等相關法令並無特別限制，似應依勞動法令辦理；本件訴願人既

　　經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許可在我國境內工作，交通法令對於外籍人士加入計程車運輸合作

　　社亦無特別限制，則原處分機關依前揭臺北市計程車運輸合作社社員申領牌照作業準則

　　及計程車運輸合作社設置管理要點臺北市補充規定之相關規定，以戶籍設定為由，限制

　　外籍人士加入本市計程車運輸合作社，似有以行政命令增加法律所無限制之虞。第按對

　　外國人之法律上處遇，除考慮國際間平等互惠原則，更應進一步考量世界一致之人權標

　　準及地方自治體層次中外國人充分參與之實態，依駐臺北韓國代表部九十二年十月六日

　　臺領字第０三一一八六號函知本府訴願審議委員會略以：「......說明：一、......依

　　據韓國國內交通法規，並無對居留韓國之華僑從事個人計程車營業許可限制之規定；在

　　實例上也有華僑屬於個人計程車組合（相當於合作社）而從事個人計程車營業者。....

　　..」則若該國對我國國民並無特別限制之情形下，本市對該國國民加入計程車合作社是

　　否應有本國人與外國人之區分，尚難謂無斟酌之餘地。

五、末按行政機關於作成行政決定時，必須對事件的全部情狀有充分瞭解，並對整體社會秩

　　序與法律秩序作通盤考量，依職權認定事實、適用法律，經過客觀之權衡過程後，作成

　　正確之行政決定，以實現個案正義。本案關於外籍人士居留證明書所載居留地址，得否

　　比照本國人之戶籍登記，據原處分機關答辯書略謂：「......理由：......三、卷查..

　　....（二）......其居留住址為臺北市，是否可比照本國人，表示其居住於臺北市之事



　　實，又有商榷之餘地。......如將外僑之居留證明書比照戶籍登記，似又可行，......

　　（三）本案外僑之居留證明書是否得以比照戶籍登記，尚有未明之處。......」可見原

　　處分機關依職權適用法令時，本身對於法令之適用仍有疑義，卻遽為廢止訴願人計程車

　　運輸合作社社員營業執照之處分，即有未當。況「廢止」係對於合法行政處分所為之廢

　　棄，而對於合法授益處分之廢止除應具有法定原因外，尚須考量受處分人之信賴利益，

　　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二十三條以下設有規範。本件原處分機關依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九

　　十六條第三項規定廢止訴願人計程車運輸合作社之社員營業執照，惟查該條文係規定社

　　員退出合作社或喪失社員資格時營業執照之註銷，則本件訴願人自始至終均未設籍於本

　　市，如何「喪失社員資格」？仍有疑義。從而，應將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

　　決定書之次日起五十日內另為處分。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八十一條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陳　敏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曾忠己

　　　　　　　　　　　　　　　　　　　　　　　　　　　　　　　　　　委員　劉靜嫻

　　　　　　　　　　　　　　　　　　　　　　　　　　　　　　　　　　委員　陳淑芳

　　　　　　　　　　　　　　　　　　　　　　　　　　　　　　　　　　委員　林世華

　　　　　　　　　　　　　　　　　　　　　　　　　　　　　　　　　　委員　蕭偉松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十二　　月　　二十四　日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